
 1 

采购需求 

说明：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2. 投标人被认定为小型和微型企业且其所投标产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该产品的投标报

价给予 6%的扣除；投标人为大中型企业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其中小型、微型企业的

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 30%以上（含 30%）的，联合体投标价给予 2%的扣除，扣除

后的价格为评标报价。 

3. 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小

型、微型企业提供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大型企业。 

4．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显示设备，制

冷压缩机，空调机组，专用制冷、空调设备，镇流器，空调机，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

电视设备，视频设备，便器，水嘴等品目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若采购货物含有此类产品时，

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产品属于现

行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相应投标无效。本项目采购内容不涉

及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一、采购需求 

采购内容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三角钢琴 

★1.钢琴长度≥165cm，外观颜色：亮光乌木色； 

2.音板：高寒地带云杉木鱼鳞松实木云杉（非热带云杉木），锥度

设计，云杉木为径切密纹，从中心 9 毫米厚逐渐朝各个方向变薄，

当接近琴壳的时候，达到 6 毫米厚；在上面安装同样具有拱形的肋

木和码桥； 

★3.击弦机：含高强度耐磨碳纤维 ABS 树脂材料的超反应

击弦机，槌头全底毡设计，锤头为纯羊毛； 

★4.键盘表面：白键人造象牙，黑键黑檀木； 

★5.弦枕钮：第 1-46 键低音部分有弦枕钮； 

6.背柱支架≤3，盖板支棍≥2； 

★7.谱架≥三个可调角度，键盘盖：液压缓降系统； 

★8.顶杆：运动部件必须采用高强度含碳素成分的碳纤维

ABS 材料（要求重量及耐强度大于用实木），对于温度及

气候变化基本不受影响； 

9.踏板：延音踏板、选择踏板、弱音踏板；脚轮：黄铜、单轮； 

10.弦轴板：由多层(21层)坚硬的色木交错拼接而成； 

★11.琴弦：采用防锈钢线； 

★12.原装升降琴凳一张、琴键布一块； 

★13.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产品满足上述第 1、3-5、

7-8、11 项要求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可以是所投产品制造

商统一印制的中文彩页宣传资料或制造商官网彩色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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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并提供官网链接）等相关有效证明材料】。 

★14.若所投本项号产品为进口产品,投标人于投标文件

中必须提供由生产厂家或国内总代理商出具的加盖所投

产品生产厂家或国内总代理商公章的针对本产品的原厂

供货保证书、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 

二、采购预算：伍拾万元整（￥500000.00） 

三、商务要求表 

售后技术服务

要求 

1.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 

2.本项目货物免费保修期最短不得少于 1 年，免费调音不少于 1 次。 

3.提供终身维护服务。 

4.技术支持服务：免费保修期内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提供永久性电话技术指导。 

5.接到采购人故障报修后，30 分钟内响应，2 小时内到位。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解决问

题的设备应在 24 小时内提供等同档次设备给采购人使用。 

交货期及交货

地点 

1.交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必须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 

2.交货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交货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在一个月内

付至合同价款的 95%，另 5%合同价款作为质保金，货物正常使用至 1 年免费保修期

满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一次性付清（无息）。 

其他要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对所投本项目产品的技术参数要求作出真实、有效的响应和承诺。

所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原装正品的、全新的、完好无破损、且为未开箱状态、符合有关质

量标准的产品；设备到货安装前，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

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

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 本项目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

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

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报价为人民币报价，若供应商选用

进口产品投标的用人民币之外的其他货币报价的，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同时供应商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采购人

不再支付除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采购人协助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在进

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

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